
会受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绝大多数财会人员都能以 身作则，模范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违反

财政法规的行为坚决予以 抵制。因此，国家对履行职责的财会人员也给予了 支持和保护。《 会计法》 第二十九条

规 定： “单位行政领导人和其他人员对依照本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暂行规 定” 也规 定，对 “领 导人员强制下属人员违反财政 法规的”，要从重处罚。

但应看到，也有个别的财会人员，从本单位或个人利益出发，不敢坚持原 则和制度，甚至主动出谋划 策，通同作

弊，这是不能容许的。“暂行规 定”对经办人员擅自作主或主动策划的违反财政法规行为，也作了从重处罚的规定。

近几年来，我国正 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财政法规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法律手段。在财政、财 务活动中，

必须严 格遵守财政法规。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 严 ，不管什 么人，也不管哪一级单位，只要违反了财政法规，就

应 当按 规 定予以 处罚、 处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暂行规定”的发布和执行，必将使

全社会造成一个自觉遵守财政法规的良好风尚。

法规介绍

国家经委、 财政部发出《关于对国营工业

企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一次性奖励的通知》

本刊讯：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根据国发〔1985〕117号文《关于开展资源

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中第十三条“国家设立综合利用奖”的精神，国家经委、财政部以经综（1987）

272号文发出了《 关于对国营工业企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一次性奖励的通知》 ，通知内容是：

一、国家对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取得成效的项目给予一次性奖励。获奖项目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 资源综合利用目录》 范围内，能独立计算盈亏的；

（二）综合利用项目是盈利的；

（三）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 ，

二、 一次性奖励的资金在当年企业按国家规定留用的该项目利润中列支，提奖比例和奖励标准由主管部门和

同级财政部门核定，奖金水平应与综合利用的经济效益挂钩，一般不要超过该治理三废项目留用利润的10%。对

发放的一次性综合利用奖，不征收奖金税。

三、对少数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取得显著成绩的企业，国务院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经委每年可进行表彰。国家也将不定期进行表彰。受表彰单位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该项目开拓了综合利用或本地区具有普遍的推广意义；

（二）攻克了综合利用的重大技术难关；

（三）综合利用资源的程度在全国或本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四）综合利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表彰：

（一）产品质量不合标准；

（二）发生重大人身伤亡、设备损坏事故；

（三）资源被浪费、破坏或造成新的污染的。

表彰以精神鼓励为主，对少数成绩显著的单位，经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同意，可适当提高受表彰单位当

年一次性奖励的奖金提取比例，提高幅度不得超过 5 %。

四、综合利用的奖金只发给直接从事综合利用生产和经营管理人员。企业发放奖金时，应根据每个成员对综

合利用贡献大小进行分配，与综合利用无关的人员不奖。

五、实行综合利用项目一次性奖励的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本办法的各项规定。如在奖励上弄虚作假，除追回

多提取的奖金外，还要追究企业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综合利用项目的一次奖励，由各级财税、银行等部门监督发放。

六、综合利用项目符合国家设立的发明奖、 科技进步奖、 合理化建议奖和技术改进奖规定的，可按有关条例

的规定执行，不能重复发奖。

七、本通知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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